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2017 年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聘用人选 

推荐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吉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二级和三级岗位管理试行办法》（吉人社〔2013〕36 号）和

《关于开展 2017 年度全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和三级岗

位申报审核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学校将开展专业技术

二三级岗位聘用人选推荐评审工作。 

一、推荐评审范围 

申报推荐人选，须学校在编在岗专业技术人员，并且符

合《吉林省专业技术二级专业技术岗位竞聘条件》和《吉林

省教育厅直属“评聘分开”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竞聘岗位

条件控制标准（试行）》规定条件的人员。 

二、推荐评审条件 

（一）申报人员应聘任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且年龄

不超过 60 周岁（截至 2017 年底）。 

（二）新晋升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人选按照《吉林省专业

技术二级专业技术岗位竞聘条件》中规定的专业技术二级岗

位申报竞聘条件进行推荐。 



（三）新晋升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人选按照《吉林省教育

厅直属“评聘分开”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竞聘岗位条件控

制标准（试行）》进行推荐。 

（四）新晋升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推荐人员在现聘专业技

术三级岗位人员中产生。申报人员不得同时申报专业技术二、

三级岗位。 

三、推荐评审名额 

学校现为吉林省教育厅直属的专业技术“评聘分开”高

校，未单独核准二级、三级岗位推荐名额，需推荐到省教育

厅后，由教育厅组织推荐到省人社厅进行评审。 

四、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聘用人选推荐委员会 

组长：韩金玉 黄金林 

副组长：李军 赵雪梅 王忠义 

成员：张明哲 马莹 王英丽 张海臣 杨宝华 田巍 

主要负责对于人事处初审合格二三级岗位申报人员，进

行申报资格评议，及上报的推荐人选工作。 

五、推荐评审程序 

按照个人申请、单位审核、资格评议、人选公示等程序

确定推荐人选并上报到省教育厅。 

1.个人申请 

根据自身的情况，由个人提交申请到人事处，并准备相

应的材料。 



2.单位审核 

由人事处根据二三级的岗位条件进行初审，并将初审结

论上报到学校评审领导小组审核。 

3．资格评议 

申报人员进行 10 分钟述职，评审领导小组对申报人员

进行资格评议。确定最后推荐人选。 

4.人选公示 

对拟推荐人选在校内进行 5 个工作的公示，公示无异议

后上报到省教育厅。 

六、相关工作要求 

（一）根据符合申报条件人员情况，本着公开、公正、

竞争的原则，择优推荐，全程由纪检监督。 

（二）请各申报人员认真准备以下申报材料。 

 1.《吉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评聘审批表》

（见附件 1）和《吉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评聘审

批表》（见附件 2）各 3 份（须用 A4 纸填报打印）；  

 2.《2017 年度吉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推荐

人员一览表》（见附件 3）和《2017 年度吉林省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三级岗位推荐人员一览表》（见附件 3）各 2 份（须

用 A3 纸填报打印），一并报送电子版；  

3.申报人员业绩成果述职报告 5 份（字数控制在 1000 字

以内），主要内容包括个人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受聘现专业



技术岗位以来在本职本岗取得的学术技术成果、业绩贡献及

相关荣誉等；    

4.申报人员三级、四级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文件及所需相

关证明材料一式 2 份，须分别装订成册（编写目录并标注页

码，不得超过 15 页），并报送扫描电子版。  

 

 附件： 

1.吉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评聘审批表 

2.吉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评聘审批表 

3.2017 年度吉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推荐人员

一览表 

4.2017 年度吉林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推荐人员

一览表 


